
2024年度大朗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大朗分局

项目名称 “三名“工作室经费补助

项目主管
部门

东莞市大朗镇第一小学

绩效自评
组织工作
审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基本能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管理工作，自评资料能及时报送
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该项目无上一年绩效评价结果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该项目为年中追加项目，无年初目标批复。

项目绩效
抽查审核
等次

审核等次： □优  ■良  □中  □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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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 ■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 □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 □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  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本项目无年初预算，年中追加金额(2.40)万元，实际支出金额(2.40)万元，预算执行
率为(100.00)%。

2.产出方面：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■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曾娟林工作室研修活动的专家劳务费和参加
培训班的支出。本年度参加的研究活动有：①大概念视角下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的设
计与实施-曾娟林名师工作室第17次研修活动，②东莞市曾娟林名师工作室第18次研
修活动暨大朗-常平-松山湖三镇第3期联合教研，③东莞市曾娟林名师工作室第19次
研修活动暨陈军艳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。存在问题：建议数量指标设置要与具体
工作相匹配，可参考设置本年度研修活动的场次等。



抽
查
审
核
意
见

3.效果方面：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保障工作室正常开展集中研修等相关活动，促
进工作室主持人和学员的共同专业成长，争取培育一批镇级以上的学科带头人、教学
能手，使我镇教学达全市平均水平。存在问题:缺乏效益指标的佐证材料，建议提供
培训的主题工作总结。

绩效自评
降档或“
一票否决
”情况

无

加强预算
绩效管理
的建议

建议你单位对存在的绩效管理问题要及时整改，进一步规范目标、指标设定，增强源
头约束。绩效目标要经过测算和论证，注重科学、客观和规范，同时应根据评价对象
的特点，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，以便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
价。

备注：大朗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面性
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